
A08 天下 20242024年年66月月1313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责编责编陈婷陈婷 美编美编张韦奇张韦奇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

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

其中，“捏造并散布”包括两

种情形：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

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捏造损害

他人名誉的事实，组织、指使人员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篡改并散

布”同样有两种情形：将网络上涉

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内容篡改为损

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

上散布；对信息内容进行篡改，组

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诽谤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

为人实施捏造并散布某种虚构的

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名誉的

行为。“诽谤”是指故意捏造事实，

并且进行散播。

雇佣水军造谣、诋毁企业和

企业负责人，这种新型犯罪造成

的伤害远远超出了原本的诽谤罪

范围。诽谤罪本身属于自诉案

件，原则上不应该由司法机关进

行公诉，其所侵害的客体也是当

事人的名誉等人格利益，社会危

害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但如今

在网络舆论中，网络水军在网上

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集中定

点炒作，且被打击和炒作的对象

从明星、企业到普通人比比皆是，

很明显会造成相当严重的经济损

失。

因此，利用网络水军造谣，从

犯罪侵害的客体以及社会危害的

广泛性、严重性来说，更符合寻衅

滋事罪的犯罪构成，即严重侵害

了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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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惩治“网络水军”，还网络

一片清明，是全体网民的共同期

盼。

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开展

“净网”“护网”等系列专项行动，惩

治各种网络乱象。据统计，5年间

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45.3万

起，“网络水军”一并受到打击。

随着新技术不断涌现，“网络

水军”已呈现模式化、产业化新趋

势，使得打击难度不断增大，监管

治理任重道远。

打击“网络水军”，离不开相关

部门咬定青山不放松。进一步完

善体制机制，形成打击“网络水军”

的常态，始终做到利剑高悬，对“网

络水军”形成持续威慑。

打击“网络水军”，也有赖于全

社会共同努力。利用好各种新媒体

平台和渠道手段，通过以案释法持

续开展宣传，让“网络水

军”之恶广为人知，惩治

“网络水军”深入人心。

不为蝇头小利而沦

为“网络水军”，不仅是道

德的要求、法治的线束，

也应成为我们每个人行

为的自觉。良好网络环

境，是全体网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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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水军造谣抹黑
涉嫌哪些犯罪？太原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网络

控评案件，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

抓获“网络水军”团伙成员8人。让

我们一起拆解这起案件，看看“网

络水军”作案的背后黑幕。

“网络水军”头目接到有偿任务

后，通常会发布任务招募成员。这起

案件中，刷量任务的“行情价”如下：

直播间挂人气，每人每小时

0.2元至 0.5元；在直播间发弹

幕，每人每小时1.8元至2.5元；

添加关注成为粉丝，每人0.08元

到0.2元；点赞和评论，每条0.15
元至0.25元。

看到有钱赚，就会有人前来接

单成为刷手。此案中的付某，先后

购置70余部手机、注册200多个

社交账号，用来接单和完成任务。

截至案发，付某已接单1万余件，非

法获利3万余元。

付某背后，隐藏着一个遍布全

国的“网络水军”团伙。

付某的上线李某，手下有上百

名付某这样的刷手。李某将业务

分发给下线，并从中抽成。

李某的业务，又来源于他的上

线徐某和李某某。据办案民警介

绍，从2021年开始，徐某和李某某

开设150多家网络店铺用来招揽

业务，再将业务分包给网络做单平

台和下线刷手。

一层层上线和下线，就这样盘

根错节，形成了富有组织的“网络

水军”。

虚增直播间人气，“网络水军”团伙落网

转发、评论、点赞，是网民表达

意见、参与互动的正常方式，也是

大家借以作出判断和决策的参

考。跨地域、无时限、可互动等特

质，让网络成为广大网民共有的工

具和家园。

不过，因为有了“水军”的存

在，网络世界变了味。

为了追求流量指标，一些企业

和个人雇佣“网络水军”，有偿刷量

炒作，给直播“涨人气”，给货品“添

好评”，给主播“增粉丝”。

于是，网络世界有时变得陌生

而虚假：你看到的信息，可能是虚

假信息；你看到的商品曝光率或排

行榜，可能是刷单的结果；你看到

的热销和抢购场景，可能只是刻意

营造的假象。

“网络水军”活跃在各大网络

社交平台，受雇后针对特定内容发

布虚假信息，制造虚假流量，给流

量注水。

除了刷量控评等，一些“网络

水军”还运营大量账号，编造虚假

信息来“蹭热点”“造热点”，借此吸

睛引流、牟取利益；甚至炮制谣言、

散播不实信息，在网络上搅起阵阵

浑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内蒙古准格尔旗法院近期宣

判的一起案件中，“网络水军”利用

各类自媒体平台发布和转载相关

企业的负面帖文，向企业敲诈勒索

1200万元。

重庆“胖猫”事件中也不乏“网

络水军”的身影。警方通报显示，

“胖猫”姐姐刘某在平台购买流量，

扩散传播“胖猫”与谭某之间的片面

信息来提升热度，以达成个人目的。

“网络水军”扰乱网络秩序，侵

害网民合法权益。由于在网络上

给人当枪使，所以也有网民把“网

络水军”叫作“网络枪手”。

制造虚假流量，扰乱网络秩序

惩治“网络水军”，是网民共同期盼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

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其他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违

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

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

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

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

务，扰乱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

严重”，依照刑法中的规定，以非

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个人非法经

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

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单位

非法经营数额在15万元以上，或

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5万元以上

的。

“刷量控评”“有偿删帖”或构成非法经营罪

“水军”在网络上散布谣言或

虚假信息，并借机敲诈勒索，都需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行为

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发帖型”敲诈勒索，是

指行为人主动搜集不利于被害人

的负面信息，然后联系被害人，以

发帖传播负面信息为要挟，向其

索取财物。二是“删帖型”敲诈勒

索，是指行为人在其建立或经营

的网站等网络平台上发布被害人

的负面信息，然后主动联系被害

人，声称帮助其删除帖文，但要求

支付一定的费用。

与传统作案相比，网络敲诈

勒索并非以现实生命安全的威胁

为恶害相通告，而是以损害被害

人名誉、隐私等权益为要挟，使被

害人产生心理恐惧而处分财产。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

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

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根据《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

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等方

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

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

刑法的规定，以敲诈勒索罪定罪

处罚。

“删帖”要挟涉嫌敲诈勒索

“网络水军”造谣属寻衅滋事

（综合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整理/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婷

“网络水军”是个热词。但这
个“水军”长啥模样，恐怕许多人并
不清楚。

比如，你满怀期待买回一款排
行榜上的热销商品，开封后却发现
粗制滥造；你参加某个公众投票活
动，某些项目得票不可思议地大幅
攀升；你在直播间激情下单一款满
屏“好评”“回购”的产品，收到后竟
发现货不对板……

无需质疑自己的认
知，你可能遭遇了“网络
水军”。他们以获取利益
为目的，参与刷单做假、
捧人造势，甚至造谣引
流、言语暴力，对网络秩
序形成严重干扰，也破坏
了社会公平正义。

日常生活中，消费者
及当事人如果发现这些
违法违规行为，可依法向
平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或网信、网安等管理部门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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